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

畫作業要點第二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

下： 
(一)資助機關：指補

助機關。 

(二)申請機構（即執

行機構）：符合

本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作業要點

第二點規定者。 

(三)計畫主持人（申

請人）及共同主

持人：符合本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作業要點第三

點規定者。 

(四)合作企業： 

1、國內企業為依

我國相關法律

設立之獨資事

業、合夥事業

及公司；國外

企業為以營利

為目的，依照

外國法律組織

登記之公司，

並曾經公開且

具公信力之評

比機構納入評

比者。 

2、不得有陸資投

資，依經濟部

商業發展署商

工登記公示資

料查詢服務公

告資料或經濟

部投資審議司

陸資來臺投資

事業名錄進行

認定。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

下： 

(一)資助機關：指補

助機關。 

(二)申請機構（即執

行機構）：符合

本會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作業要點

第二點規定者。 

(三)計畫主持人（申

請人）及共同主

持人：符合本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作業要點第三

點規定者。 

(四)合作企業： 

1、國內企業為依

我國相關法律

設立之獨資事

業、合夥事業

及公司；國外

企業為以營利

為目的，依照

外國法律組織

登記之公司，

並曾經公開且

具公信力之評

比機構納入評

比者。 

2、不得有陸資投

資，依經濟部

商業司商工登

記公示資料查

詢服務公告資

料或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

陸資來台投資

事業名錄進行

認定。 

一、修正第四款第二目，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

造，「經濟部商業

司」改制為「經濟部

商業發展署」，以及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

員會」改制為「經濟

部投資審議司」，爰

修正機關名稱。 
二、修正第四款第三目，

刪除企業同一時間參

與 ( 主導 ) 件數之限

制，說明如下： 
(一)本會為利計畫資

源 有 效 多 元 配

置，前以一百十

一年八月二十三

日科會產字第一

一一〇〇五四〇

五四 C 號函增訂

第 四 款 第 三 目

「每家企業於同

一期間參與 (主
導)本計畫至多三

件」之限制。 
(二)惟本要點補助對

象為學校，本會

為避免同一主持

人 執 行 過 多 案

件，已訂有執行

件數規範，又參

與本計畫之合作

企 業 未 獲 補 助

款，且需出資相

對應配合款，與

本會共同協助學

校依業界需求進

行技術研發，並

協助技術驗證，

其研發成果由學



3、合作企業由一

家或二家以上

組成，須有一

家 為 主 導 企

業。 

(五)前瞻技術研發型

計畫：由執行機

構 與 合 作 企 業

(限國內企業)共

同聚焦前瞻技術

研發及培育長期

關鍵技術研發人

才，協助我國產

業維持世界領先

地位。 

(六)產學研發中心型

計畫：由執行機

構與合作企業，

共同設立產學研

發中心，建立長

期穩固之合作關

係，透過研發企

業先端技術及培

育產業技術研發

人才，促進產業

發展。 

(七)領先技術發展型

計畫：由執行機

構與合作企業聚

焦具產業競爭領

先優勢之解決方

案，鼓勵發展關

鍵核心技術，促

進後續建立長期

產學合作模式及

衍生下世代創新

技術。 

(八)研究學院：指依

國家重點領域產

學合作及人才培

育創新條例，由

國立大學設立之

國家重點領域研

3、合作企業由一

家或二家以上

組成，須有一

家 為 主 導 企

業，且每家企

業於同一期間

參與(主導)本

計 畫 至 多 三

件。 

(五)前瞻技術研發型

計畫：由執行機

構 與 合 作 企 業

(限國內企業)共

同聚焦前瞻技術

研發及培育長期

關鍵技術研發人

才，協助我國產

業維持世界領先

地位。 

(六)產學研發中心型

計畫：由執行機

構與合作企業，

共同設立產學研

發中心，建立長

期穩固之合作關

係，透過研發企

業先端技術及培

育產業技術研發

人才，促進產業

發展。 

(七)領先技術發展型

計畫：由執行機

構與合作企業聚

焦具產業競爭領

先優勢之解決方

案，鼓勵發展關

鍵核心技術，促

進後續建立長期

產學合作模式及

衍生下世代創新

技術。 

(八)研究學院：指依

國家重點領域產

學合作及人才培

校和企業依出資

比例研商分配，

企業並未占用本

會補助資源。 
(三)企業透過支持學

研端，擴大更多

創新契機與培養

前瞻技術人才，

若取消企業主導

件數之限制，企

業將可提供更多

資源協助產學合

作發展，有助學

界 深 化 產 業 鏈

結，培育企業所

需之高階人才，

爰予刪除。 
三、第四款第一目及其餘

各款未修正。 
 
 
 



究學院(以下簡

稱研究學院)。 
育創新條例，由

國立大學設立之

國家重點領域研

究學院(以下簡

稱研究學院)。 

 
 


